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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受理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各項建築執照審查收費標準 

經 112 年 4 月 26 日第 17 屆第 95 次理事會追認通過 

 

建築執照類別 
應繳審查費用 

(按件收取費用) 

一、總樓地板面積 495 ㎡以下建造執照(含雜

併建、拆併建) 
每件 50,000 元 

二、總樓地板面積 495 ㎡以下建造執照變更設

計（含雜併建、拆併建） 
每件 30,000 元 

三、雜項執照 每件 50,000 元 

四、補辦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 每件 50,000 元 

五、變更使用執照(許可) 每件 30,000 元 

註：未規定事項之收費，得隨時修正之。 

 










